
申請 113 學年度第 2 期-轉系作業流程 
 
 

一、 本學期(113 度第 2 期)轉系作業流程如下： 
 

日期 事項 負責（繳交）單位 

 各學系定訂轉系標準(無須進系務會議) 各學系 

113/10/28 下班前 
各系繳交轉系標準(暨同部別缺額) 

給註冊課務組 

各學系、註冊課務

組 

113/10/30 第二次教務會議-訂定轉系標準(降轉缺額) 註冊課務組 

113/11/1 公告各學系轉系標準 註冊課務組 

113/11/4~113/11/10 期中考週 學生 

113/11/4~113/11/15 學生轉系申請 
學生 

轉入學系收件 

113/11/18~113/11/22 
各學系進行審核及安排考試 

並召開系務會議審查轉系結果 
各學系 

113/11/26 
各學系繳交回轉系審查結果 

給註冊課務組 

各學系、註冊課務

組 

113/12/10 
第三次教務會議-審核各學系轉系學生名單 

(含降轉) 
註冊課務組 

113/12/16 公告轉系通過名單 註冊課務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二、 轉系相關流程 
(1) 轉系標準/報表、轉系申請/審核/確認 
(2) 轉系後(轉換學年期/升級、學籍、畢業)標準討論 
(3) 轉系申請產生報表&缺額 

 

113/10/30 召開教務會議訂定轉系缺額 
註冊課務組提出學籍缺額人數(報表) 

(修改轉系標準,由註冊課務組撤件後,依教務會議修改,再送出) 

註冊課務組-依會議結果,缺額匯入系統,並公告轉系標準 

註冊課務組確認、轉入系

統，產生轉系(標準報表) 

學生申請、列印報表 
STU392M_新增轉系資料 

（系助使用） 

轉出/轉入系審核 
STU680M_審核轉系 

（系助使用） 

學生欲修改轉入系：

撤銷後,修改系所,再送

 

註冊課務組確認 

（確認每位申請結果後，不得異動） 

1. 如申請學期，辦理休、退學者，視同放棄轉系申請。已審核通

過者，需調整為「不通過」，並於備註欄加註因[0921]學期辦理

休學 

2. 如已申請輔系/雙主修,經轉系後,視同放棄,可重新申請加修 

(需跳窗,紅字提示) 

產生預計轉系人數 

(報表) 

轉換學年期： 

更新學籍資料（轉換部別、系所） 

 

影響：畢業審查標準、運輸英文、學習護照次數 

註冊課務組已審核&
修改轉入系：撤銷

後,修改系所,再送出 

超過學生轉系申請時間：如

轉出系/轉入系雙方同意學生

轉系,由轉出系協助學生”新
增”轉系申請 

各系提出轉系(組)標準(報表)送出後不可修改 

STU350M_新增轉系(組)標準 
(系統、報表如附件) 

轉系名額匯入系統 



STU350M_新增轉系(組)標準 
 

 

 

 
 

 

平轉暨同部別名

額各系自訂 

平轉暨同部別名

額各系自訂 

降轉招收名額
教務會議訂定 

降轉招收名額教務會

議訂定 



STU392M_新增轉系資料（系助使用） 
如學生無法操作,原修系可協助學生線上申請(仍需請學生及家長簽名) 

 
 

 
 



STU680M_審核轉系（系助使用） 

 

 

 
招收名額，依轉入年級為標準 
同部別降轉之名額，應檢視【降轉招收名額】名額 
 
 
 

轉入系審查時，務必確認錄取名額

是否超過原招收名額 

原修學生審核學生轉出 


